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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9,408,232

120,914,113

93,610,643

10,475,120

3,963,950

1,829,124

41,814

76,180,964

1,294,316

11,061,269

4,209

200

237,018,162

81,663,853

69,893,176

9,006,224

3,343,273

24,624

41,814

63,342,960

897,721

8,800,308

4,209

            －

45,140,802

24,490,289

10,729,535

            －

496,848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8,063,399

301,005

1,059,726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856,000

856,000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33,856,415

13,332,235

12,066,790

1,363,500

            －

1,804,500

            －

4,181,265

            －

1,108,125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92,190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92,190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2,444,663

571,736

921,142

105,396

123,829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593,340

3,400

93,110

            －

200

總        計

公用事業之員工
產業勞工及交通、

公司、行號之員工

及合作事業之員工
新聞、文化、公益

立學校之員工
政府機關及公、私

之勞動者
受僱從事漁業生產

訓練者
職業訓練機構接受

職業勞工

漁會之甲類會員

其他各業員工

僱用之員工
依法核發聘僱許可

自願參加職保者

        0元 、門診給付無細項計0件        32,510元。

中華民國111年 9月

10718-02-02

勞工保險局公 開 類

月 報 每月終了45日內填報

本局職業災害給付組。
本表編製一式2份，1份送勞動部統計處，1份自存。

4.死亡一次金係指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49條規定之本人死亡喪葬津貼、遺屬津貼、遺屬一次金，1人計1件。
3.傷病給付、失蹤給付於首次核付時計件，續發不計件，本表含原勞工保險核付之續發金額。
2.本表不含複檢費用、病歷查詢費等行政支援費用。

註：1.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自111年5月開始實施，本表統計資料同時編列，原勞工保險之職業災害保險給付亦改列於本表項下。

6.職保類別「依法核發聘僱許可僱用之員工」係指外國籍家庭看護工及家庭幫傭，「自願參加職保者」係指依本法第9條、第10條規定參加保險者。

中華民國111年11月14日

編製機關

表 號

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實計保險給付（一次給付）—按給付種類及職保類別分

單位：件、元

給付種類 合 計 傷病給付(註3) 失能一次金 失能差額金 死亡一次金(註4) 失蹤給付(註3) 住院給付(註5) 門診給付(註5)

職保類別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

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

主辦統計人員

資料來源：
編製填表說明：

5.醫療給付部分案件無細項分類，故細項加總容與總計數不合；本月住院給付無細項計


